2010年南平市联合公开选拔科级领导干部笔试加分申请表
申请时间：2010年 月 日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单位、职务
	

	报考职位
	

	申请加分项目及有关情况
	
	申请加分数值
	

	●本人承诺：此前未在公开选拔、竞争上岗中享受过专职下派干部奖励加分政策。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取消公选资格的责任。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	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名:

2010年 月 日（盖章）
	下派主管机关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名:

     2010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	各地公选办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名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月 日（盖章）
	核准加分数值
	


备注：

1、《关于完善下派干部激励机制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南委[2009]69号）规定：(1)下派村支书和重点项目助理满三年且年度考核获“优秀”等次三次的笔试总分加5分，获“优秀”等次两次的笔试总分加4分，获“优秀”等次一次的笔试总分加3分，未获“优秀”等次的笔试总分加2分；下派时间一年以上、未满三年的笔试总分加1.5分。(2)科技特派员、乡镇长流通助理、金融助理等下派干部满三年且年度考核获“优秀”等次三次的笔试总分加4分，获“优秀”等次两次的笔试总分加3分，获“优秀”等次一次的笔试总分加2分，未获“优秀”等次的笔试总分加1.5分；下派时间一年以上、未满三年的笔试总分加1分。以上加分政策，对本意见颁布前（2009年12月3日前）下派的干部每人只享受加分一次，今后下派的干部每批次享受一次加分，但加分不得一次性累加使用。
2、“申请加分项目及有关情况”，应填写包括属何类专职下派干部、下派起止时间、下派期间年度考核获“优秀”等次情况、申请加分数值等内容。

3、市直机关的申请者，重点项目助理的下派主管机关为市委组织部；下派村支书的下派主管机关为市直机关党工委；科技特派员的下派主管机关为市委农办；乡镇长流通助理的下派主管机关为市商贸办；乡镇长金融助理的下派主管机关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南平办事处。县（市、区）的申请者，统一由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签署审核意见。
4、表中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。
5、本人的下派任职文件、下派期间的年度考核结果等材料复印件一同附后随寄。

